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电网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福建省电网建设若干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福建省电网建设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快我省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电力供应，确保电网安全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电网公司？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电网建设和发

展的会谈纪要》，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电网发展规划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编制，电网建设项目要符合电网发展规划。 

    第三条 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应纳入各级城乡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级人民政府应做好

电网项目建设用地和线路走廊保护。在电网规划建设项目范围内，不得批准其他项目建设，不得占用已列

入规划和投入使用的变电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禁止在变电站和架空电力线路的杆、

塔基础用地范围内“抢建”、“抢种”。 

    第四条 电网企业应依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电力建设项目的报批。项目上报核准应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前置审查审批文件，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林业、环

保等相关部门，在收到电网企业的专项报告后，应在规定期限内审核并出具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

响评价等意见。 

    第五条 电网建设项目需征用土地的，应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并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土地规费。项目竣

工后，电网企业应及时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用地不需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按征

用土地的相关标准一次性支付补偿费用。架空电力线走廊和地下电力设施用地不实行征地。 

    第六条 架空电力线路杆、塔基础占用土地面积计算标准： 

    （一）自立塔以其基础外露部分外侧向外延伸 1 米所形成的四边形计算； 

    （二）拉线杆、塔的主坑和拉线坑，按每坑 3 平方米计算； 

    （三）杆、塔基础的围堰、挡土墙，以实际占用面积计算。 

    第七条 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需使用林地的，由电网企业依法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使用林地和林木采伐审批手续；需使用城市规划区内绿地的，由电网企业依法向县级以上城市园

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绿地和树木砍伐手续。 

    第八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需要砍伐林木的，应依法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并缴纳林地、林木补偿

费、安置补偿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等相关费用。新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在城市规划区内需砍伐树木的，由

电网企业依法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树木砍伐手续。架空电力线路距离地面较

高不需要砍伐林木的，电网企业不需申请办理林地使用手续，不缴纳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森林植被

恢复费等费用。 

    架空线路如无法避开风景林、防护林等特殊林种，电网企业应采取“高跨”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

林木砍伐，林业部门应予以支持。 

    第九条 为确保架空电力线路建设及安全运行，500 千伏及以上线路距边导线正下方水平距离 5 米

范围内建筑物必须拆除，并依法予以补偿。220 千伏及以下线路如无法避开现有建筑物，在提高设计标准

和满足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允许跨越原有建筑物，并给房屋业主适当补偿。距架空线路 300 米范围内可

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露天开采矿点应予以封闭。其中，无证开采的矿点，由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封闭；有

证开采的矿点，由电网企业依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对矿点的投资费用给予补偿。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


    第十条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高杆植物。凡可能危及电力设施

安全的植物，电网企业可依法进行修剪或砍伐，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第十一条 其他项目建设需要调整电网建设规划和电网建设项目用地的，应先征求电网企业意见，

并按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500 千伏变电站、220 千伏城区变电站征地、拆迁工作由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牵

头协调或委托专门征地拆迁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补偿标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费用由电网企业支付。

其余电网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由电网企业负责组织实施，当地政府负责协调。 

    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应加强电网建设项目的协调，进一步明确辖区内电网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等补

偿标准，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建设环境，保障电网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